附件5
广西中医药大学本科、高职生

奖励及资助政策

一、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承担。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70个基点执行。国家助学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有贷款需求的学生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旗）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向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学生同一学年内不能同时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二、奖励政策

政府奖学金

1.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特别优秀的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学生，每生每年10000元。
2.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学生，每生每年6000元。

3.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包括当年考入普通高校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每生每年5000元。

学校奖励政策

1.学校奖学金

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发扬创新精神，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引领广大学生健康成长，设立校长奖学金、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

校长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评选名额30名（含本科生、研究生），每名学生奖励人民币10000元。

一等奖学金不超过专业年级人数的2%，奖励人民币2000元；二等奖学金不超过专业年级人数的5％，奖励人民币1000元；三等奖学金不超过专业年级人数的8％，奖励人民币600元。

2.先进个人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设立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见义勇为标兵。

（1）三好学生人数比例不超过学校奖学金人数的70%，奖励人民币500元。

（2）优秀学生干部人数比例不超过学生干部总数的20%，每名同学奖励人民币1000元。

（3）优秀毕业生人数比例不超过毕业生总人数的5%，奖励人民币500元。

（4）见义勇为标兵：按国家级、省级、主管厅级、校级进行奖励，前三个等级的奖金与上级所发的奖金相同，受校级表彰者颁发学校奖金。

3.先进班集体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的校风建设，增强广大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调动和发挥班集体的积极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学生共同进步，设立先进班集体。

此外，我校还设有多个社会奖学金项目，如筑梦奖学金、中恒奖学金等。
三、资助政策
（一）政府资助项目

1.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

资助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不含退役士兵学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700元，广西壮族自治区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分为三档，一等助学金每生每年4700元，二等助学金每生每年3700元，三等助学金每生每年2700元。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700元。

2.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升入高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补助
资助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升入高等学校就读的全日制学籍高职高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
3.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军士（原士官）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对退役后，自主就业，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招考方式考入高等学校并到校报到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复学或新生入学后学费减免金额，按高等学校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免。

4.农村订单定向中医本科生生活补助

资助农村订单定向中医本科学生，发放标准为每生每年2500元。
5.物价补贴
    资助对象包括普通全日制本科和专科在校学生，不含高职、国有二级民办学院学生（即高职、国有二级民办学院学生不享受助学金），发放标准为22.30元/月，267.6元/年。

（二）学校资助项目
1.学校助学金

资助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且未获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分为两个档次，一等助学金每生每年2000元，二等助学金每生每年1500元。

2.勤工助学

学生通过课余时间参与校内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助理等岗位工作获得合法报酬。固定岗位按月计酬，原则上900元/月；临时岗位按小时计酬，原则上23元/小时。
3.特殊困难补助

（1）临时困难补助。补助标准为1000-3000元，原则上每学期只能申请一次。

（2）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考研复试补助。按照非同城区内高校500元/人、区外高校1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交通费和住宿费定额补助。

（3）学生个人患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补助。学生突发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导致伤亡时，给予一次性慰问金。

（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慰问金。对特殊群体学生（孤儿学生、单亲家庭学生、残疾学生、家庭突发重大变故学生、心理行为异常学生等）开展家访时发放的慰问经费。

4.学费减免

对缴纳学费有困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其他经学校同意符合学费减免情况的学生实施学费全额或部分减免。

5.校园无息借款
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非毕业班学生。主要用于缴纳当学年的学费，每人每学年申请借款最高额度为5000元。

此外，我校还设有多个社会助学金项目，如应善良助学金、宝安·中医山海助学金等。
